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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２８６４—２００９《毛巾》。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２８６４—２００９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１章）；

———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

———增加了符合ＧＢ３１７０１的要求（见４．１）；

———增加了优等品毛巾水萃取物的考核要求（见４．２）；

———增加了尺寸较小的毛巾不考核断裂强力的规定（见表１脚注ａ）；

———修改了外观质量指标允许程度（见４．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４）；

———增加了四边缝边线头外观质量要求（见４．３）；

———修改了重量偏差率的试验方法（见５．１．１，２００９年版的６．１．１）；

———修改了吸水性试验的取样部位（见５．１．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６．１．３）；

———修改了纤维含量试验方法（见５．１．５，２００９年版的６．１．５）；

———增加了毛巾水萃取物的试验方法（见５．１．９）；

———修改了产品使用说明内容（见７．１，２００９年版的８．１）；

———将附录Ａ由规范性附录改为资料性附录（见附录Ａ，２００９年版的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０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江苏康乃馨

织造有限公司、福建龙岩喜鹊纺织有限公司、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双灯家纺有限公司、浙江洁丽

雅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金号家纺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祖根、王延平、朱晓丽、林耿艺、于希萍、华雪梅、石然如。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２８６４—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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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巾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毛巾类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纺织纤维为原料的各类机织毛巾产品。

本标准不适用于超细纤维毛巾和一次性使用的毛巾。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５０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ＧＢ／Ｔ２９１０（所有部分）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ＧＢ／Ｔ３９２０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ＧＢ／Ｔ３９２１—２００８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ＧＢ／Ｔ３９２３．１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１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ＧＢ／Ｔ４８４１．３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２／１、１／３、１／６、１／１２、１／２５

ＧＢ／Ｔ５２９６．４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４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ＧＢ／Ｔ６５２９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ＧＢ／Ｔ７０６９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次氯酸盐漂白色牢度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１８４０１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ＧＢ／Ｔ２２７９８—２０１９　毛巾产品脱毛测试方法

ＧＢ／Ｔ２２７９９—２０１９　毛巾产品吸水性测试方法

ＧＢ／Ｔ２７７５４　家用纺织品　毛巾中水萃取物限定

ＧＢ／Ｔ２９８６２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ＧＢ３１７０１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ＦＺ／Ｔ０１０５７（所有部分）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毛巾　狋狅狑犲犾狊

以纺织纤维为原料，表面起毛圈或毛圈经割绒的织物，用于日常生活中洗擦、保暖、装饰等用途。

　　示例：方巾、面巾、浴巾、毛巾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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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割绒毛巾　狋犲狉狉狔狋狅狑犲犾狊

表面毛圈经割绒处理的毛巾。

４　要求

４．１　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０１规定，婴幼儿及儿童产品应符合ＧＢ３１７０１规定。

４．２　产品内在质量包括重量偏差率、断裂强力、吸水性、脱毛率、纤维含量偏差、色牢度（耐皂洗、耐摩

擦、耐氯漂）和毛巾中水萃取物，内在质量指标应符合表１规定。

表１　内在质量指标

序号 考核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１ 重量偏差率（标准大气）／％ ±２．５ ≥－３．５ ≥－４．５

２ 断裂强力ａ／Ｎ ≥ ２２０ １８０

３ 吸水性ｂ／ｓ ≤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 脱毛率ｂ／％ ≤ ０．５ １．５ ２．０

５ 纤维含量偏差／％ 按ＧＢ／Ｔ２９８６２执行

６

耐皂洗色牢度／级 ≥

耐摩擦色牢度ｃ／级 ≥

耐氯漂色牢度ｄ／级 ≥

变色 ４ ３４ ３

沾色 ４ ３４ ３

干摩 ４ ３４ ３

湿摩 ３４ ３

３

（涂料印花、

深色２３）

变色 ４ ３４ ３

７ 毛巾中水萃取物
按ＧＢ／Ｔ２７７５４

规定执行
— —

　　注：重量偏差率为批量交货时使用。

　　
ａ 对尺寸较小，无法正常取样的毛巾，断裂强力可不考核。

ｂ 毛巾被不考核吸水性和脱毛率。

ｃ 耐摩擦色牢度优、一等品深色可降半级。按ＧＢ／Ｔ４８４１．３，大于１／１２标准深度为深色，小于或等于１／１２标准

深度为浅色。

ｄ 产品明示不可氯漂产品不考核耐氯漂色牢度。

４．３　产品外观质量包括规格尺寸偏差率、疵点、缝制质量和整烫质量，外观质量指标应符合表２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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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外观质量指标

序号 考核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１ 规格尺寸偏差率／％ ＋３．０～－２．０ ≥－２．５ ≥－３．５

２

线状疵点

处／条

方巾、面巾

浴巾

毛巾被

割绒方巾、面巾

割绒浴巾

割绒毛巾被

不允许

≤２ ≤３

≤４ ≤６

≤６ ≤８

不允许 ≤１

≤１ ≤２

≤２ ≤３

条状疵点

处／条

方巾、面巾

浴巾

毛巾被

割绒方巾、面巾

割绒浴巾

割绒毛巾被

不允许

≤１ ≤２

≤２ ≤３

≤３ ≤５

不允许 ≤１

≤１ ≤２

≤２ ≤３

块状疵点 不允许 轻微 轻微

油污、色渍 不允许 不允许 轻微

破损性疵点 不允许

散布性疵点
轻微 不允许 允许 允许

明显 不允许

印染疵点
色差色花≥ ４级 ３４级 ３级

印制效果 不影响外观

３ 缝制质量

不回针、散角 不允许 不允许 轻微

跳针、脱线 不允许 不允许 ≤２处／条

平缝针密度≥ １４针／５ｃｍ １２针／５ｃｍ

包缝针密度≥ １６针／５ｃｍ １４针／５ｃｍ

四边缝边线头 １ｃｍ以上不允许 １．５ｃｍ以上不允许 ２ｃｍ以上不允许

４ 整烫质量
毛巾不平整 轻微 明显

两边尺寸不一 轻微 明显

　　注１：轻微以目测不易看出，明显以目测易看出。

注２：油污、色渍的轻微为ＧＢ／Ｔ２５０色卡４级及以上。

注３：优等品、一等品同一包装内条与条之间的色差应不小于ＧＢ／Ｔ２５０色卡４级。

注４：疵点参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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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试验方法

５．１　内在质量检验

５．１．１　重量偏差率的测定：在ＧＢ／Ｔ６５２９规定的标准大气下称取恒重（方巾、面巾１０条称重），并计算

重量偏差率。

５．１．２　断裂强力的测定按ＧＢ／Ｔ３９２３．１规定执行。

５．１．３　吸水性的测定按 ＧＢ／Ｔ２２７９９—２０１９中Ａ法规定执行。取样时避开涂料、缎档、刺绣等部位或

其他可能影响的部位。

５．１．４　脱毛率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２７９８—２０１９中Ａ法规定执行。

５．１．５　纤维含量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９１０（所有部分）、ＦＺ／Ｔ０１０５７（所有部分）规定执行。

５．１．６　耐皂洗色牢度的测定按ＧＢ／Ｔ３９２１—２００８中方法Ｃ（３）规定执行。

５．１．７　耐摩擦色牢度的测定按ＧＢ／Ｔ３９２０规定执行。

５．１．８　耐氯漂色牢度的测定按ＧＢ／Ｔ７０６９规定执行。

５．１．９　样品中水萃取物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７７５４的规定执行。长度超过１８００ｍｍ及宽度超过１２００ｍｍ

的样品取其整体四分之一，裁边处用本线缝纫线拷边包缝。

５．２　外观质量检验

５．２．１　规格尺寸偏差率的测定

５．２．１．１　工具：钢尺。

５．２．１．２　将样品平摊在检验台上，用手轻轻理平，使样品呈自然伸缩状态，用钢尺在整个样品长、宽方向

的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处测量，精确到１ｍｍ，按式（１）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至１位

小数。

犘＝
犔１－犔０

犔０
×１００ …………………………（１）

　　式中：

犘 ———规格尺寸偏差率，％；

犔０ ———样品规格尺寸明示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１ ———试样规格尺寸实测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５．２．２　疵点、缝制质量和整烫质量的检验

检验时样品表面照度不低于６００ｌｘ，检验人员的双目距样品表面６０ｃｍ左右，逐条进行检验。

５．２．３　色差、色花的评定

按ＧＢ／Ｔ２５０进行评定。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判定规则

６．１．１　单件样品内在质量按表１最低一项评等，外观质量按表２最低一项评等，综合质量按内在质量和

外观质量中的最低等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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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内在质量批判定按抽样检查表３执行，外观质量批判定按抽样检查表４执行，综合质量批判定按

内在质量抽样检查和外观质量抽样检查中最低等评定。

６．１．３　抽样检验后，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Ａｃ，则判检验批合格；不合格数大于或等于Ｒｅ，则判检验批不

合格。

６．２　抽样方案

６．２．１　内在质量检验样品从检验批中随机抽取。内在质量检验抽样方案见表３。

表３　内在质量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犖 样本大小狀 合格判定数Ａｃ 不合格判定数Ｒｅ

２～１２００ ２ ０ １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３ ０ １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５ ０ １

＞１００００ ８ ０ １

　　内在质量抽样的样本由满足表１检验的样品组成。

６．２．２　外观质量检验样本应从检验批中随机抽取，外包装应完整。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方案见表４。

表４　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犖 样本大小狀 合格判定数Ａｃ 不合格判定数Ｒｅ

２０～１２００ ２０ １ ２

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３２ ３ ４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５０ ５ ６

＞３５０００ ８０ １０ １１

６．２．３　实施抽样时，当样本大小狀大于批量犖 时，实施全检，合格判定数Ａｃ为０。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产品标识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９６．４和ＧＢ３１７０１要求。产品应标明规格尺寸。如果产品需洗涤后使

用，则应在产品的明显位置标志“需洗涤后使用”字样。

７．２　产品应分类包装，包装材料应确保产品不易散落、破损、沾污、受潮，或按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７．３　产品运输应防潮、防火、防污染。

７．４　产品应放在阴凉、通风、干燥、清洁库房内，并防蛀、防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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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毛巾疵点规定

　　毛巾疵点规定如下：

ａ）　线状疵点：粗细程度为一根纱线及以内，长度≥１ｃｍ 的织疵。每３ｃｍ 及以内为一处，超过

３ｃｍ 的累计计算，一处疵点长度不得超过６ｃｍ。

ｂ）　条状疵点：粗细程度为两根纱线及以内，长度≥０．５ｃｍ的织疵。每１．５ｃｍ及以内为一处，超过

１．５ｃｍ的累计计算，一处疵点长度不得超过４．５ｃｍ。

ｃ）　块状疵点：脱毛露底、梯形毛。

ｄ）　散布性疵点：包括平布反毛、反提毛环、割绒不净、螺旋不旋、毛环不齐等。

ｅ）　印染疵点：包括刷花、拖版、色萎、渗色、错色、套版不准、掉版、印反、花位不正、搭色等。

ｆ）　破损性疵点：经纬共计断３根纱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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